
对外国人在中国境内采集、收购国家重点保
护农业野生植物等行为的检查标准

一、检查对象

在中国境内采集、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，或者对农业

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进行野外考察

的外国人。

二、检查方法

现场检查，查验批准文件，采集收购的野生植物和考察资料

等。

询问有关人员，网上核验，听取被检查对象说明、介绍情况。

三、判定标准

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，检查项结果为“发现问题”，应

当责令改正，并立案调查。

1.经查验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采集或者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

生植物的；

2.未经批准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对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

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进行野外考察的；

3.外国人未在地方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，按

照规定的时间、区域、路线、植物种类进行考察的。

四、说明

无

五、附件

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》的相关规定



第二十一条 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境内采集或者收购国家重

点保护野生植物。

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对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国家重

点保护野生植物进行野外考察的，应当经农业行政主管部门

管理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所在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。

2.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办法（2016 年修正）的相关规定

第二十四条 经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进行野外考察

的外国人，应当在地方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有关人员的陪同

下，按照规定的时间、区域、路线、植物种类进行考察。

考察地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野生植物保

护管理机构应当对外国人在本行政区域内的考察活动进行

现场监督检查，并及时将监督检查情况报告农业部野生植物

保护管理办公室。

外国人野外科学考察结束离境之前，应当向省级农业行

政主管部门提交此次科学考察的报告副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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